
111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疑義處理流程說明

國教署
111.3.24



資料疑義反映申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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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規定之確認期程 確認內容 反映管道

4月14日至4月20日

每日9時~21時

1.第1~4學期修課紀錄

2.第1~4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3.第1~4學期多元表現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國教署申請疑
義更正

5月5日至各大學規定期限內

（網路上傳期間）

1.第5學期修課紀錄

2.第5~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3.第5~6學期多元表現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大學校系更正

5月16日至5月17日

每日9時~21時
第6學期修課紀錄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大學校系更正

大學申請入學疑義申請期程及反映管道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高中1~4學期資料疑義」申請時間

■ 甄選委員會為利考生提前熟悉網路上傳(勾選)審查資料之操作介面及作業流程，將提供測試系統供考

生實作演練。

■ 考生應於 111 年 4 月 14 日至 111 年 4 月 20 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止，至甄選委員會網址

(https://www.cac.edu.tw/)，選擇「申請入學」，進入「審查資料上傳測試系統」；考生登入後亦

可提前檢視並核對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第一至第四學期之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之檔

案資料，如發現資料有誤應於測試系統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未依限反映者，日後不得再提出

異議。

■ 高中(職)學校接獲所屬學生反映後，應儘速於3日內查明並備文逕向國教署辦理更正。★請各校務必

備齊佐證資料並儘早提出申請。

■ 提醒：中央資料庫訂於111年4月26日後，將依前述程序完成更正後的1~4學期資料，連同第5~6

學期資料(不含第6學期修課紀錄)，傳送至甄選會/聯合會。 ★逾期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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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學期資料疑義】4月20日 21:00前學生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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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規定之確認期程 確認內容 反映管道

4月11日(星期一)10:00起至
4月21日(星期四)21:00止

1.第1~4學期修課紀錄

2.第1~4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3.第1~4學期多元表現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國教署申請疑
義更正

5月5日(星期四)10:00起至
各大學規定截止日止

(系統開放期間每日8:00起至
21:00止)

1.第5學期修課紀錄

2.第5~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3.第5~6學期多元表現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大學校系更正

5月16日(星期一)10:00起至
5月17日(星期二)17:00止

第6學期修課紀錄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大學校系更正

四技申請入學疑義申請期程及反映管道



111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高中1~4學期資料疑義」申請時間

■ 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之申請生，須於111年4月11日（星期一）10：00起至111年4月21日
（星期四）21：00止，登入本委員會「校系（組）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檢視本委員會所取得之一~
四學期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 如有疑義者，須於111年4月21日（星期四）21：00前，向就讀學校提出疑義申請，逾期或未依本簡章規
定提出疑義申請者，視同確認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概不受理複查及申
訴。★請各校務必備齊佐證資料並儘早向國教署提出申請。

■ 提醒：中央資料庫訂於111年4月26日後，將依前述程序完成更正後的1~4
學期資料，連同第5~6學期資料(不含第6學期修課紀錄)，傳送至甄選會/聯
合會。★逾期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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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學期資料疑義】4月21日 21:00前學生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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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規定之確認期程 確認內容 反映管道

5月17日(星期二)10:00起至
5月20日(星期五)21:00止

（不含第6學期修課紀錄）

1.第1~5學期修課紀錄

2.第1~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3.第1~6學期多元表現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國教署申請疑
義更正

※第6學期修課紀錄為學生自行上傳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入學疑義申請期程及反映管道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資料疑義申請時間

■ 於「資格審查」時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之考生，須於111年5 月17日
（星期二）10：00起至111年5月20日（星期五）21：00止，登入本委員會「校系科（組）學
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檢視本委員會所取得之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
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其中修課紀錄不含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 如有疑義者，須於 1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21：00 前，向就讀學校提出疑義申請。

就讀學校接獲所屬學生反映後，應於 3 日內查明並備文逕
向國教署辦理更正。

■ 逾期或未依本簡章規定提出疑義申請者，視同確認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無誤，概不受
理複查及申訴。★請各校務必備齊佐證資料並儘早向國教署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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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學期資料疑義】5月20日21:00前學生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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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章規定之確認期程 確認內容 反映管道

5月20日(星期五)10:00起至
5月27日(星期五)21:00止

1.第1~5學期修課紀錄
2.第1~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
3.第1~6學期多元表現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國教署申請疑
義更正

5月27日(星期五)10:00起至
5月30日(星期一)17:00止

第6學期修課紀錄
◆學生向學校反映
◆學校向聯合會反映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入學疑義申請期程及反映管道



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資料疑義申請時間

■ 於「報名資格與身分審查」時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本委員會之考生，須於111年5

月20日(星期五)10:00起至111年5月27日(星期五)21:00止，登入本委員會「校系科(組)學程上傳

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檢視本委員會所取得之一 ~六學期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錄、課程

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其中修課紀錄不含第六學期修課紀錄。逾期或未依本簡章規定提出疑義申

請者，視同確認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無誤，概不受理複查及申訴。

■ 如有疑義者，須於111年5月27日(星期五)21:00前，向就讀學校提出疑義申請。就讀學校接獲

所屬學生反映後，應於3日內查明並備文逕向國教署辦理更正。

■ 因應6月2日開始二階報名勾選上傳，中央資料庫須於5月30日傳輸依前述程序完成更正後之資料

給聯合會，請學校宣導：學生須於5月20日-5月25日提出疑義申請，以利學校於5月27日(五)下班

前完成查明並備文報國教署之作業。★請各校務必備齊佐證資料並儘早向國教署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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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學期資料疑義】5月25日21:00前學生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學校建立並宣導受理疑義反映方式

■ 明定權責單位

1.  學校工作小組應明定受理學生提出各項疑義之申請方式及受理單位

2.  學校受理學生申請後，學校查核相關資料的權責，應以各項目之提交人員為主

■ 依各招生管道，明定申請時間

■ 建立受理機制

1.  學校向學生說明受理方式(依據簡章，受理時間包含非上班時間)

2.  建立適當受理管道，充分宣導周知，亦可同步公告於學校首頁。受理管道可包括：

✔ 學生親自向行政單位提出申請

✔ 電子郵件(建議)

✔ 線上表單(建議)

✔ 通訊軟體截圖(與導師、教師或行政教師等組成之群組)

✔ 其他妥適方式
11



學校公告示例（以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考生實作演練系統為例）

12

大學甄選入學
委員會

【○○組通知】111年大學「申請入學」上傳(勾選)審查資料考生實作演練系統開放

及資料疑義反映受理方式

■ 系統開放時間：

111年4月14日至111年4月20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止

■ 請同學務必於系統開放時間內至甄選委員會進行實作演練：

1.登入後選擇「申請入學」，進入「審查資料上傳測試系統」

2.檢視並核對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第一至第四學期之下列檔案資料

A.修課紀錄 B.課程學習成果 C.多元表現

■ 如發現資料有疑義，請於4月20日下午5時前親自到○○組反映。

■ 若於4月20日下午5時後才察覺資料有誤，請於下午9時前敘明原因並附系統截圖，以學校個人

電子信箱寄信至○○@○○○.edu.tw  ○○組信箱，逾時將不受理。

■ 若未依期限反映者，日後將不得再向甄選會提出異議。

大學甄選入學
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
https://www.cac.edu.tw/


資料疑義類型
及學校查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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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映修課紀錄疑義

科目缺漏
成績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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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缺漏處理步驟(3日內完成)

■ 學校人員查看提

交紀錄或收訖明

細

■ 確認因未提交而

缺漏該科目

甄選會/聯合
會平臺

學生
提出疑義

學校申請
疑義更正

校務系統
修課紀錄

中央資料庫
提交紀錄

■ 學校人員查看學
生成績單或學籍
表

■ 未曾修習則告知
學生無疑義

■ 有修習則至中央
資料庫查看

■ 學校人員確認非
可歸責於學生

■ 告知學生查詢結
果

■ 於「資料疑義申
請」提出申請，
並上傳佐證資料

■ 敘明原因並刊載
修正內容，發文
至國教署提出疑
義申請

■ 學校人員請學生
登入甄選會/聯
合會平臺

■ 學校人員確認確
實缺漏該科目

■ 學校人員確認是
否為校務行政系
統呈現的科目全
稱與簡稱不同而
造成認知錯誤

■ 學生登入甄選會
平臺查看

■ 核對成績證明確
認缺漏該科目，
向學校提出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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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受理疑義人員，由工作小組明定(以提交人員為主)

學生 學校人員



成績有誤處理步驟(3日內完成)

■ 學校人員查看提

交紀錄或收訖明

細

■ 確認提交資料與

校務系統不同

■ 確認學生成績錯

誤

甄選會/聯合
會平臺

學生
提出疑義

學校申請
疑義更正

校務系統
修課紀錄

中央資料庫
提交紀錄

■ 學校人員查看學
生成績單或學籍
表

■ 成績無誤則告知
學生無疑義

■ 成績錯誤則至中
央資料庫查看

■ 學校人員確認非
可歸責於學生

■ 告知學生查詢結
果

■ 於「資料疑義申
請」提出申請，
並上傳佐證資料

■ 敘明原因並刊載
修正內容，發文
至國教署提出疑
義申請

■ 學校人員請學生
登入甄選會/聯
合會平臺

■ 學校人員確認確
實成績錯誤

■ 學校人員確認是
否為校務行政系
統呈現的科目全
稱與簡稱不同而
造成認知錯誤

■ 學生登入甄選會
平臺查看

■ 核對成績證明確
認成績錯誤，向
學校提出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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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學校人員

學校受理疑義人員，由工作小組明定(以提交人員為主)



學生反映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疑義

提交項目不一致
檔案內容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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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項目不一致處理步驟(3日內完成)

■ 學校人員查看提

交紀錄或收訖明

細

■ 確認因未提交而

致項目不一致

甄選會/聯合
會平臺

學生
提出疑義

學校申請
疑義更正

學習歷程
紀錄模組

中央資料庫
提交紀錄

■ 學校人員查看學
生勾選紀錄

■ 未曾勾選則告知
學生無疑義

■ 確有勾選，提出
疑義申請，或可
至中央資料庫查
看

■ 學校人員確認非
可歸責於學生

■ 告知學生查詢結
果

■ 於「資料疑義申
請」提出申請，
並上傳佐證資料

■ 敘明原因並刊載
修正內容，發文
至國教署提出疑
義申請

■ 學校人員請學生
登入甄選會/聯
合會平臺

■ 學校人員確認項
目確實不一致

■ 學生登入甄選會
平臺查看

■ 核對課程學習成
果或多元表現

■ 確認項目不一致，
向學校提出疑義

18
學校受理疑義人員，由工作小組明定(以提交人員為主)

學生 學校人員



檔案內容不一致處理步驟(3日內完成)

■ 學校人員查看提

交紀錄或收訖明

細

■ 查對MD5碼是

否相同

■ 確認提交資料項

目不一致

甄選會/聯合
會平臺

學校申請
疑義更正

學習歷程
紀錄模組

中央資料庫
提交紀錄

■ 學校人員查看學
生檔案內容

■ 內容一致(綠)則告
知學生無疑義

■ 內容不一致(紅)，
提出疑義申請，
或可至中央資料
庫查看

■ 學校人員確認非
可歸責於學生

■ 告知學生查詢結
果

■ 於「資料疑義申
請」提出申請，
並上傳佐證資料

■ 敘明原因並刊載
修正內容，發文
至國教署提出疑
義申請

■ 學校人員請學生
登入甄選會/聯
合會平臺

■ 學校人員確認內
容確實不一致

■ 學生登入甄選會
平臺查看

■ 核對課程學習成
果或多元表現

■ 確認內容不一致，
向學校提出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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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提出疑義

詳如下一頁簡報

學校受理疑義人員，由工作小組明定(以提交人員為主)

學校人員學生



■ 學校人員至學習歷程紀錄模組查看收訖

明細歷史紀錄，「文件檔案驗證」欄位

會顯示「紅綠燈｣

1) 綠燈(勾)代表資料一致，告知學生無疑義。

2) 紅燈(叉)代表資料不一致；提出疑義申請。

◆ 顯示紅燈，若還要詳查，可採以下方式：

A. 查看收訖明細檔案

開啟收訖明細檔案，查看上傳檔案之

MD5碼

B. 查看提交名冊檔案

開啟學校留存或中央資料庫留存之提交

名冊，查看提交檔案之MD5碼

如何查看檔案內容是否一致？

20

兩者應一致

提交

收訖

MD5碼

中央資料庫
提交紀錄

模組
提交檔案

MD5碼

廠商 資料一致 資料不一致

北科大 綠勾 紅叉

巨耀 綠燈 紅燈

欣河 綠勾 紅叉

亞昕 綠燈 紅燈

X



資料疑義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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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並進

1. 學校以提交者帳號登入中央資料庫

2. 學校使用「資料疑義申請」功能

3. 學校填寫申請更正內容，並上傳佐

證資料

4. 國教署審查，確認非可歸責於學生，

受理更正

1. 學校發文至國教署申請更正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各校主管機關（如直轄市教育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

2. 國教署至中央資料庫進行審查

3. 國教署確認非可歸責於學生，受理更
正

學校查核甄選會、校務系統與學習歷程模組後，確認有疑義且不可歸責於
學生時，循以下程序提出申請

註：轉學生若有疑義反映，須向提交該學年/學期該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學校提出申請。
22



申請更正修課紀錄

23

■ 依據國教署107年8月1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6772號函，學校應規範
成績檢核期限，成績檢核日結束後，均不得再更改。故學校不得以教師登
載錯誤或計算錯誤為由，申請更正修課紀錄。

■ 學校如因提交錯誤而需申請更正修課紀錄，請上傳下列佐證資料之PDF檔
(合併為1檔)：

✔申請表，須逐級核章，1項目編號1份。

✔校務行政系統

列印成績證明，並有教務處戳章，1生1份。

✔學習歷程紀錄模組

成績名冊收訖明細截圖(或紙本收訖明細影本)，1生1份。



申請更正基本資料之幹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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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如需申請更正由學校登錄之幹部紀錄，請上傳下列佐證資料之PDF檔

(合併為1檔) ：

✔申請表，須逐級核章， 1項目編號1份。

✔校務行政系統

列印幹部紀錄，並有學務處戳章，1生1份。

✔學習歷程紀錄模組

幹部紀錄名冊收訖明細截圖(或紙本收訖明細影本)，1生1份。



申請更正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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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均以學習歷程紀錄模組所記錄之檔案為依據(須

有勾選且有檔案)；學校申請更正，請上傳下列佐證資料之PDF檔(合併為1

檔) ：

✔申請表，須逐級核章， 1項目編號1份。

✔項目不一致

學習歷程紀錄模組檔案勾選之截圖， 1生1份。

✔內容不一致

學習歷程紀錄模組與收訖明細MD5碼差異(或紅綠燈)之截圖， 1生1份。



學校辦理疑義更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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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查看
學校平臺

學生
提出疑義

完成
疑義更正

學校至中央資
料庫申請更正

學校發文至
國教署

■ 學校人員查看校務系統紀錄、提交紀錄或收訖明細
■ 確認非可歸責於學生

■ 學生於規定期限內向學校提出疑義

■ 學校人員於「資料疑義申請」提出申請
■ 上傳資料疑義申請表與佐證資料(合併為1檔)

■ 學校敘明原因並申請修正內容
■ 發文至國教署提出疑義申請

■ 學校完成疑義更正申請流程



資料疑義申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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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疑義申請1

依序登錄資料2

證明文件上傳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資料疑義申請」之方式，依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之規定辦理。



示例一資料疑義申請表-「學生成績名冊」資料修改

28

1. 填寫學校基本資料
2. 勾選資料疑義申請類別與修正名冊

✔ 申請類別請勾選1項

✔ 修正名冊選項，建議每次僅擇1項勾選

✔ 例：勾選名冊資料修改/刪除與學生成績名冊

3. 填寫原提交學年度(填寫學年度-學期)
4. 填寫項目編號

✔ 請先至中央資料庫提出申請

✔ 完成申請後，將系統提供之項目編號複製至此欄位

5. 填寫資料疑義申請內容
✔請依申請順序填寫

✔若欄位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或檢附於申請表後

6. 填寫聯絡資料並逐級完成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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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學校基本資料

2. 勾選資料疑義申請類別與修正名冊
✔ 申請類別請勾選1項

✔ 修正名冊選項，建議每次僅擇1項勾選

✔ 例：勾選名冊資料修改/刪除與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名冊

3. 建議每學年度件數未滿6件者使用資料新增

4. 填寫原提交學年度(填寫學年度-學期)

5. 填寫項目編號
✔ 請先至中央資料庫提出申請

✔ 完成申請後，將系統提供之項目編號複製至此欄位

6. 填寫資料疑義申請內容
✔請依申請順序填寫

✔若欄位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或檢附於申請表後

7. 填寫聯絡資料並逐級完成核章

示例二資料疑義申請表-「學生課程學習成果名冊」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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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寫學校基本資料
2. 勾選資料疑義申請類別與修正名冊

✔ 申請類別請勾選1項

✔ 修正名冊選項，建議每次僅擇1項勾選

✔ 例：勾選名冊資料新增與學生自填多元表現名冊

3. 填寫原提交學年度(填寫學年度-學期)
4. 填寫項目編號

✔ 請先至中央資料庫提出申請

✔ 完成申請後，將系統提供之項目編號複製至此欄位

5. 填寫資料疑義申請內容
✔請依申請順序填寫

✔若欄位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或檢附於申請表後

6. 填寫聯絡資料並逐級完成核章

示例三資料疑義申請表-「學生自填多元表現名冊」資料新增



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申請刪除檔案注意事項

❏疑義資料若屬非可歸責於學生之狀況，學校評估是否申請「刪除」

課程學習成果或多元表現時，建議以下步驟：

1.確認學生件數是否已達上限

若該學年度「未達課程學習成果6件或多元表現10件」，請勿使

用刪除，而直接改申請「新增」

2.若學生件數已達上限

請於申請表敘明「因學生該學年件數已滿，需申請刪除再新增」

等相關文字，提供審查委員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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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更正函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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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請依招生管道修正，例如四
技申請入學、四技二專技優甄審與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若該名學生曾於4月申請更正中
央資料庫之學習歷程檔案，並經同
意更正，則後續招生管道資料均會
一併更新。



校內資料與中央資料庫一致，但甄選會/聯合會疑有資料錯置

33

❏當學生發現甄選會/聯合會資料有誤，而學校查證校內平臺與中

央資料庫資料一致

❏如發現以上情形，請依據有疑義的資料種類，準備以下佐證：
❏甄選會/聯合會該生該筆資料之畫面

❏校務行政系統列印之成績證明截圖，或學習歷程紀錄模組檔案該生已勾

選之截圖

❏已提交中央資料庫名冊截圖，或收訖明細截圖

❏可立即致電暨大中央資料庫客服電話(049-2910960 #3789)，直

接聯繫技術服務團；技術服務團將告知處理方式



學校對以上程序仍不清楚，協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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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利用一校一群組提出反映，將由諮輔委員或技術服務團視學校詢

問，提供協助

❏可立即致電暨大中央資料庫客服電話(049-2910960 #3789)，直接

聯繫技術服務團

❏若是學生所提申請件數較多，或是學生太晚反映、處理時間已來不

及，請立即聯繫技術服務團協助


